
  

 

 

 

 

 

致：玉山銀行 

 

茲檢附下列外幣票據共 ______ 張，合計金額 _____________，請惠予託收或買入，申請人了解並同意遵守背印約定事項。 

交易編號 

(銀行填寫) 
票據號碼 票據金額 發票日 張數 外匯收入或交易性質 

      

      

      

      

      

 
申請人申請 貴行買入或託收之外幣票據，其中票據號碼 ______________ 金額 ___________ 其抬頭人之名稱與申請人 

之名稱略有不符，玆特聲明確為申請人經由合法方式所取得，倘有任何糾葛或發票人要求返還票款，概由申請人負責。 

費用支付方式 (於 □ 內擇一註記) 解付方式 (於 □ 內擇一註記) 

匯率 

 

手續費 郵費 墊款息 合計  

 

□ 全部結售為新臺幣後存入申請人設於 

貴行之新臺幣存款帳號： 

    □□□□□□□□□□□□－□ 

 

□ 全部存入申請人設於 貴行之外幣存款

帳號： 

    □□□□□□□□□□□□－□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後收 

□ 授權 貴行自收妥之票款中扣除 

□ 授權 貴行於解付時逕自申請人之存款帳號予以扣款 

    1.外幣帳號 □□□□□□□□□□□□－□  

    2.臺幣帳號 □□□□□□□□□□□□－□ 

□ 預收 

謹授權 貴行無須憑申請人之存摺、取款條(如有提款檢碼亦

無須填寫)，得逕自申請人之存款帳號予以轉帳繳款： 

□ 以外幣帳號 □□□□□□□□□□□□－□支付 

   

幣別及金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寫大寫金額) 

□ 以臺幣帳號 □□□□□□□□□□□□－□支付 

 

幣別及金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寫大寫金額) 

申 

請 

人 

中文名稱： 
 □ 立約印鑑 □ 外幣帳號 □ 臺幣帳號 

申請人(暨立約人)同意外幣票據申請書背面之約定事項條款內容 

 

 

 

 

 

 
 

申請人簽章(請蓋原留印鑑) 

英文名稱：  

統一編號：  

居留證起迄日： 
 

出生日期：  護照國籍  

聯絡方式： 
 

外匯指定單位 

 

受理單位 

 

主管核章 經辦 驗印 

   

                              分行    ■ 託收 ■ 買入  外幣票據申請書 
                              

案 件 別：□ DBU  □ OBU 日    期： 

送件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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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定事項 

一、 立約人保證申請 貴行託收或買入之外幣票據，絕無偽造、變造或其他權利瑕疵，縱或事後發生退票、拒付、

或因付款銀行倒閉等情事，致使 貴行未獲付款時，不論為該票據金額之全數或一部，立約人於接獲 貴行通

知後，願立即如數以原幣償還，並按 貴行所訂一般外匯授信牌告利率或新臺幣基準利率加 3.95﹪孰高加計利

息，並願負擔一切有關之費用，延遲入帳時，亦同。 

二、 立約人申請 貴行託收或買入之外幣票據，經 貴行交付遞送後，如非因 貴行之過失致遺失或毀損或延遲所引

起之結果概與 貴行無關，立約人願自負其責或償還 貴行買入之融資墊款。 

三、 立約人委託 貴行託收之外幣票據，經 貴行交付遞送後，非因銀行之過失而遺失毀損或遲延引起之後果，概

與 貴行無關，立約人願自負責。 

四、 立約人申請 貴行買入或委託 貴行託收之外幣票據，於領取票款以後，倘發生退票或糾紛者，不問其理由如

何，亦不問其退票係發生在票款收妥進帳以前或以後，抑或發生在立約人提領票款以後，一經 貴行通知，立

約人願立即償還 貴行之墊款及因此產生之費用並償付利息，或 貴行得逕自立約人帳戶扣回票款，毋需立約

人之授權同意。 

五、 立約人申請 貴行買入或委託 貴行託收之外幣票據，因故不能兌現而遭退票時，除以書面委託經 貴行同意者

外， 貴行無代為作成拒絕證書及採取其他法定保全票據權利之任何手續之義務。 

六、 貴行得自由選定與 貴行通匯往來之銀行為託收銀行，縱然立約人自行指定託收銀行， 貴行亦得自由變更，

立約人絕無異議。 

七、 立約人申請 貴行託收或買入之外幣票據， 貴行為防止遺失，保全債權或依照銀行慣例，得在票據上或其背

面作任何文字或符號記載，此項票據遇退票時， 貴行無回復原狀之義務，得逕將載有該文字或符號之票據退

還立約人，立約人絕無異議。 

八、 立約人申請 貴行買入或委託託收之外幣票據，其應繳納之利息、手續費及郵電費，概由立約人負擔，票款如

有其他費用亦悉由立約人負擔之。 

九、 依據美國票據法「Check 21」之規定，立約人申請 貴行託收或買入之外幣票據倘因故無法兌現遭退票時， 貴

行無退回正本票據之義務，得逕將國外退回之替代支票(Substitute check)退還立約人，其他國家票據相關法令

有類似規定或作法者亦從其規定，立約人絕無異議。 

十、 保證人願保證立約人切實履行本約定書所訂各條款，如有不履行或 貴行認為有不履行之虞時， 貴行得逕向

保證人單獨求償全部債務。 

十一、 立約人暸解並同意光票票款之收取應依票據付款地之相關法令辦理。 

十二、 本約定書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照國際商會最近所訂之『託收統一規則』有關規定辦理。 

十三、 本約定書如有涉訟，立約人同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十四、 個人資料法定告知事項： 

貴行係基於遵守我國法令規定、提供本契約服務或立約人可能需要貴行或其他玉山金控所屬子公司之其他金

融商品或服務資訊等特定目的，本於誠實信用原則及必要性原則蒐集、處理或利用立約人於本申請書及後續

基於上開特定目的與貴行往來之個人資料。除事先取得立約人同意或法令另有規定外，貴行處理或利用上開

個人資料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將限於達成上開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內為之。除法令另有規定或貴行

執行職務、業務所必須外，立約人可隨時透過各分行臨櫃辦理，或撥打客服專線 0800-30-1313、(02)2182-1313，

請求貴行對於上開個人資料（1）查詢或請求閱覽（2）製給複製本（3）補充或更正（4）停止蒐集、處理或

利用（5）刪除。(本告知事項內容如有更新，請詳見本行網站公告，本行網址：http://www.esunbank.com.tw/) 

十五、 除本約定書約定條款外， 貴行得將相關內容揭露於本行網站「公告事項」/「法定公開揭露事項」。另 貴行

為因應法律及相關規定之修訂及中央銀行、 主管機關及銀行公會之函釋時，得隨時修改本約定書之相關規

定。惟每次修改， 貴行得以揭露於本行網站「公告事項」/「法定公開揭露事項」以代通知。 


